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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本公佈是由中建置地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在自願的情況下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獲中建富通集團有限公司（「中建富通」）告知，於
2018年1月3日，中建富通已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中建電訊投資有限公司（「中建投
資」）實益擁有(i)合共14,0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相當於本公佈日
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0.43%）；及(ii)本公司於2015年12月7日發行尚未兌換的本金
總額為495,671,000港元之3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的權益，該可換
股債券可按每股兌換股份（「兌換股份」）0.01港元之換股價（該換股價可根據可換
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予以調整）兌換成49,567,100,000股的兌換股份（相當於經兌
換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6.96%）。因此，自本公佈日期起，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定義，中建富通已成爲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董事會認為上述有關中建富通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的消息並不會對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的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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